
  

 
 

智慧財產權管理計畫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重視研發創新，並體認智慧財產已成為本公司最重要資產， 本

公司決定建置智慧財產管理制度，以尊重他人並保護自己智慧財產。 

 

(一）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之架構 

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的制度架構係運用「計劃 - 執行 - 檢查 - 行動

（Plan-Do-Check-Action；PDCA)」之管理方法，亦即： 

1. 計劃：建立智慧財產管理政策、目標及相關程序。 

2. 執行：依據相關程序規定，進行智慧財產管理事項之實施與操作。  

3. 檢查：依據智慧財產管理政策、目標，量測與監督流程及其產出，並將結果回 

報給管理階層加以審查，並適時修正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4. 行動：依據稽核結果，採取矯正或預防措施，以持續改善智慧財產管理制度運

作成效。 

 

(二） 建立智慧財管理制度之目的 

1. 建立內部員工對智慧財產相關知識有正確認知。 

2. 員工重視創新並體認智慧財產是組織最重要資產。 

3. 藉由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有效運作，使組織具備保護智慧財產並避免侵害他人權

利之能力。 

4. 展現智慧財產權利之管理能力，並使組織營運活動符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之要

求。 

 

(三） 智慧財產管理之政策  

1. 研發創新鼓勵。 

2. 提昇人員之智慧財產知識。 

3. 加強智權管理制度。 

 

(四） 智財相關風險之因應措施 

1. 專利因應措施 

為防止或減輕專利權糾紛對公司之損害，並確保最高管理階層於決策時已得到

充足之資訊與協助，如產生相關風險時，依公司「專利申請管理暨獎勵辦法」

處理。當公司內部無法處理時，法務組應徵詢外部 IP 法律顧問之意見，並組

成爭議處理小組研議應對處理方式。 



  

 
 

2. 商標因應措施 

為防止或減輕商標權糾紛對公司之損害，並確保最高管理階層於決策時已得到

充足之資訊與協助，如產生相關風險時，依公司「商標申請及管理辦法」處理。

當公司內部無法處理時，法務組應徵詢外部 IP 法律顧問之意見，並組成爭議

處理小組研議應對處理方式。 

 

3. 其它法律案件因應措施 

為防止或減輕其它智慧財產或法律案件糾紛對公司之損害，並確保最高管理階

層於決策時已得到充足之資訊與協助，如產生相關風險時，依公司「一般法律

案件受理暨處理流程」處理。當公司內部無法處理時，法務組應徵詢外部 IP

法律顧問之意見，並組成爭議處理小組研議應對處理方式。 

 

 

執行情形 

 

（一） 本公司已將年度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提報第十屆第七次董事會（112年 11 月 7日

召開）。 

（二） 本公司已制定智慧財管理制度，並依「智慧財產管理審查作業程序」定期召開

智慧財產管理審查會議，確保智慧財產管理政策： 

對組織之活動、產品或服務的性質、規模是合宜的； 

包括持續改善之承諾； 

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以及組織須遵守的其他要求事項之承諾； 

經過內部充分的溝通； 

公司全體同仁已充分暸解。 

 

（三） 取得智財清單與成果 

國內商標：6件 

國外商標：16件 

國內外發明專利：3 件 

 

 


